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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油、成品油、化肥国营贸易进口经营管理试

行办法

(2002 年 7月 18 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第 27号公布 自

公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)

第一条 为规范原油、成品油、化肥的进口经营管理，维护

正常的经营秩序，维护消费者利益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国家对原油、成品油、化肥进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。

原油、成品油、化肥具体税号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（以下简称

“外经贸部”）会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国家经贸

委”）、海关总署制定、调整，外经贸部负责公布。

第三条 外经贸部负责原油、成品油、化肥国营贸易和非国

营贸易的进口经营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国营贸易企业是经国家特许，获得从事某类国营贸

易管理货物进口经营权的企业或机构。

第五条 国营贸易企业名录由外经贸部确定、调整并公布。



商务部规章

X
商务部发布

- 2 -

外经贸部在确定和调整国营贸易企业名录时商国家经贸委。

第六条 对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，国家允许非国营贸易

企业从事部分数量的进口。

第七条 具有对外贸易经营资格以及经营国营贸易管理货

物必备条件的企业，经外经贸部登记备案，可成为非国营贸易企

业。外经贸部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前将征求国家经贸委的意见。

前款规定的条件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家经贸委制定，并由外经

贸部公布。

第八条 原油、成品油、化肥的进口数量包括国营贸易进口

数量和非国营贸易进口数量。

第九条 国营贸易企业在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指导下从

事国营贸易业务。

第十条 国营贸易企业在每季度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该

季度国营贸易进口管理货物的市场供求情况、购买价格和销售价

格等有关信息报送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。

外经贸部负责向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机构通报相关信息。

第十一条 非国营贸易企业应当根据正常的商业条件从事

经营活动，接受外经贸部、国家经贸委的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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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除本办法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况外，

国营贸易企业和非国营贸易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，不得从事原

油、成品油、化肥的进口业务。

第十三条 对化肥进口，国营贸易配额持有者必须委托国营

贸易企业进口

非国营贸易配额持有者可以委托国营贸易企业或非国营贸

易企业进口，具备非国营贸易企业资格的配额持有者也可以一自

行进口。

海关凭化肥关税配额管理机构签发的《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

明》，初按关税配额内税率征税验放。

第十四条 对成品油进口，国营贸易配额持有者必须委托国

营贸易企业进口。

非国营贸易配额持有者可以委托国营贸易企业或非国营贸

易企业进口，具备非国营贸易企业资格的配额持有者也可以自行

进口。

海关凭许可证发证机构签发的成品油进口许可证验放。

第十五条 对原油国营贸易进口，国营贸易企业按照有关规

定向自动进口许可管理机构申领自动进口许可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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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，自动进口许可管理机构在公布的原

油非国营贸易进口数量（包括结转的前一年度来使用完的非国营

贸易进口数量）内发放自动进口许可证明，达到该数量后不再向

非国营贸易企业发放原油的自动进口许可证明。

海关对原油进口凭自动进口许可管理机构签发的自动进口

许可证办理验放手续。

第十六条 国营贸易企业或非国营贸易企业接受委托后，必

须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，并据此与外商签订进口合同。

委托合同和进口合同的条款，必须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规定。

禁止国营贸易企业或非国营贸易企业以“四自三不见”（即

自带客户，自带货源，自带汇票，自行报关和不见进口产品，不

见供货货主，不见外商）的方式代理进口。

第十七条 对未接本办法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和

第十六条规定执行的，关税配额、配额许可证和自动进口许可的

管理机构不予签发关税配额证明、进口许可证或自动进口许可证

明等证明文件。

第十八条 国营贸易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九条、第十条、第十

六条规定的，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家经贸委予以警告，并责令限期

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可以暂停直至取消其国营贸易企业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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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对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规定，擅自从

事国营贸易管理货物进口贸易，扰乱市场秩序的企业，外经贸部

可以暂停直至撤销其对外贸易经营资格。

第二十条 凡具有对外贸易经营资格的企业都可以按关税

配额外税率进口化肥。

第二十一条 加工贸易方式进口原油、成品油、化肥按现行

有关规定执行。

保税仓库、保税区、出口加工区进口原油、成品油、化肥不

适用本办法，由海关按现行规定验放并实施监管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外经贸部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 3O 天后实施。此前有关

规定凡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，一律以本办法为准。


